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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  阳  市  人  民  法  院

限期异议通知书

（2026）苏 0481 破申 7

号

溧阳港正置业有限公司：

申请人常州博锌建材有限公司申请你公司破产清算一

案，本院已立案审查，你公司如对常州博锌建材有限公司的

申请有异议，请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提出书

面异议，逾期未提异议，本院将依法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


